厦门市教育局  厦门市艺术教育委员会

关于举办2009年艺术节厦门市中小学生

绘画书法摄影雕塑展的通知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中小学：

根据厦教体[2009]5号文的通知，现将2009年中小学艺术节举办厦门市中小学生绘画、书法、摄影、雕塑展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对象：全市中小学（含中专）学生
二、参展作品的主题：“阳光下成长”

三、参展作品的种类、规格、要求

（一）绘画作品

1、国画、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、版画或其他画种：尺寸均不超过对开。

2、卡通画：单幅尺寸为4开；或短篇4格，每格尺寸为16开。

（二）书法（软笔）、篆刻作品

书法字体不限，尺寸均不超过四尺宣纸。篆刻作品的尺寸可参照绘画或书法作品的规格。
（三）摄影作品

单张照或组照（每组不超过4幅，需标明顺序号）均可，尺寸均为14寸，不得进行电脑制作和暗房技术处理。

（四）雕塑作品（含浮雕、软陶作品）
作品长、宽、高之一不超过80CM。
（五）选送的作品必须是未参加过展览或比赛的新作。除雕塑作品外，其他作品均要求装框、装裱。
四、参展办法
（一）各校应在艺术节期间发动广大学生积极开展此项活动。在此基础上，各区教育局先行举办本区展览，同时评选优秀作品参加市级展览；市局直属学校先行举办校级展览，同时评选优秀作品参加市级展览。
（二）各区选送参展作品，要注意质量又要注意不同组别数量的适当分布。

（三）各单位选送参加市级展览的作品控制件数：

	
	直属校
	思明区
	湖里区
	海沧区
	集美区
	同安区
	翔安区

	
	小初

学中
	完中
中专
	
	
	
	
	
	

	绘画
	4
	8
	80
	60
	50
	50
	60
	60

	书法及篆刻
	4
	8
	60
	40
	30
	30
	35
	35

	摄影
	2
	5
	20
	15
	10
	10
	15
	15

	雕塑
	3
	6
	20
	15
	15
	15
	15
	15


（四）各区以区为单位分中小学、作品类别填写送展作品表（见附件1），直属学校由各校填写；所有参展作品背后左下角须贴上作品简表（见附件2）。
五、展览时间及相关工作安排

（一）收作品及布展
5月24日前，各区、市直属校分别组织本单位的作品展览及评选送市参展作品。

5月26日上午9：00—12：00将参展作品连同《汇总表》送至厦门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。
5月26日下午及5月27日全天布展。
届时，要求各区指派美术教研员一人参与本次展览的作品收取及布置工作。直属校由体卫艺教处商学校指派。
（二）展览时间、地点及组织参观
5月28日上午评奖、开幕式。

5月28下午— 6月7日展览，每天8：30—17：00展出，中午不休息。
展览地点：厦门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（体育路95号）。

展览期间要求各学校结合教研、教学及课外活动，积极组织师生参观。为有序参观，请各区、各学校按附表3的时间安排组织活动，需调整时间的请事先与市教科院美术科联系。
（三）撤展
6月8日上午撤展。要求各区、直属校派员于8：30---11：30间到展馆取回作品。逾期不领回的，视同自动放弃。

六、奖励
（一）本次展览由主办单位聘请评委，按绘画、书法、摄影、雕塑四类，分高中组、初中组、小学甲组（4—6年级）、小学乙组（1—3年级）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并颁发给获奖证书。
（二）优秀指导教师奖（颁给一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或所指导的学生2人以上获奖）。

（三）优秀组织奖（颁给参展作品整体水平较高，组织工作做得好的区或学校）。
（四）从获奖作品中选送部分作品参加“福建省第三届中小学生艺术节”会展。
附件：1、送展作品表
2、作品简表
3、参观时间安排表
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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